
【大公報訊】記者劉越琦報道：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聯會）昨日舉辦
「百萬鄉親堅決撐國安立法」 宣誓大
會，全力支持及配合港區國安法的制
定與公布實施。該會表示，港區國安
法維護絕大多數香港市民的合法權益
和切身利益，亦保障香港的長治久安
和繁榮穩定。

宣誓大會於聯會會所舉行。因應
疫情，活動採用 「主會場＋二十個分
會場」 的模式進行。全國政協委員、
聯會主席吳換炎表示，去年六月以來
，反中亂港分子與美國等國際反華勢
力聯同 「台獨」 勢力搞亂香港。中央
果斷出手為香港國安立法，不僅是應
有之義，也是中央的責任與承擔。這

是決定香港長治久安的一項戰略決策
， 「我們百萬閩籍鄉親對中央的決定
衷心擁護、全力支持且堅決執行。」

全國政協常委、聯會榮譽主席吳
良好提到，前不久，短短八日，全港
近三百萬市民無懼日曬雨淋，踴躍簽
名支持國安立法。他表示，中央對香
港的國家安全負有最大和最終責任，
也享有和能夠行使一切必要權力，這
是基本的國家主權理論和原則，也是
世界各國的通例。

堵塞法律漏洞
全國政協委員、聯會副主席施清

流強調，全國人大會議通過涉港國家
安全決定，是堵塞香港存有國家安全

法律漏洞的必要之舉，亦是確保「一國
兩制」行穩致遠的治本之策。港區國
安立法展現了中央對維護國家安全、
香港大局穩定及香港同胞福祉的決心
和意志堅定不移，不會變、不動搖。

宣誓大會與會者高呼 「百萬鄉親
、支持立法」 ， 「人心所向、國泰民
安」 ， 「長治久安、行穩致遠」 及 「
經濟繁榮、社會穩定」 等口號，並揮
舞手中的國旗、區旗。

出席是次大會的聯會首長還包括
：聯會榮譽顧問林樹哲、周安達源、
林廣兆、施子清、盧文端、林銘森及
陳金烈等。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吳秋北
、陳勇、王庭聰、顏寶鈴、陳亨利、
蔡毅等亦有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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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制派區議員聯署支持港區國安法

民政局：區會討論國安法 不符職能
反對派今辦非法會議 建制派譴責拒參與

由反對派區議員佔多數的17區區議
會今日租借金鐘統一中心的私人地方，
舉行所謂 「十七區特別區議會大會」 ，
討論港區國安法。涉及區議會包括東區
、灣仔、南區、中西區、觀塘、黃大仙
、九龍城、油尖旺、深水埗、西貢、沙
田、大埔、北區、葵青、荃灣、屯門和
元朗區議會。

籲聚焦地區民生事務
民政事務局昨日發表聲明指出，根

據《區議會條例》第61條，區議會職能
包括向政府提供該條文所列明、關於有
關地方行政區項目的意見。在區議會討
論的事項和文件，均須符合條例所訂的
區議會職能。根據各區區議會會議常規
，主席須負責批准區議會會議議程，並
須確保議程項目不會與條例第61條所規
定的區議會職能有所牴觸。

民政事務局指出，由於特別區議會
大會討論的議題並非地區層面事宜，並
不符合區議會職能，在法律上並非有效
的區議會會議，區議會秘書處未能就此
提供支援。民政事務處和秘書處職員不
會出席，也不會就有關討論事項作出任
何跟進。政府呼籲區議員聚焦地區民生
事項，務實向政府提供地區事務的意見。

建制派區議員昨日亦發表聯合聲明

表示，堅定支持全國人大訂立港區國安
法，拒絕參與今日舉行的非法區議會會
議。

建制派區議員認為，反對派區議員
設定的有關議程超出《區議會條例》第
61（a）條所述有關區議會的職能，而
《區議會條例》亦無賦權主席召開跨區
聯合會議的權力，加上會議地點並非正
式區議會會議室，因此，當日活動絕非
一個正式、合法、有效的區議會會議，
在該活動作出的任何決定都不能代表區
議會和廣大市民。

區會淪反對派政治工具
建制派區議員對提出舉行及推動上

述活動人士予以強烈譴責，並決定不會
出席該活動。同時，支持政府不將該活
動視為正式會議，不派員出席，以及不
會就有關討論事項作出任何跟進。

建制派區議員認為，本屆區議會只
過了不足半年，反對派已作出多次嚴重
濫權和違法違規的舉措，包括強行在議
會討論不適當議題，以及在不適當地點
舉行會議等，對他們的所作所為表示強
烈不滿，並重申區議會運作必須嚴格按
照基本法及《區議會條例》，其主要職責是
處理市民息息相關的民生事務，讓社區
有更好的環境，讓市民可以安居樂業。

【大公報訊】逾八十名建制派區
議員昨日發表聯署聲明，重申堅定支
持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設立港區國
安法的決定，授權人大常委會訂立港
區國安法。香港特區已回歸20多年，
至今仍未能建立維護國家安全方面的
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令國家安全的
保障存在漏洞。在此情況下，全國人
大透過立法，為特區建立一套健全的
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全面有效地維
護國家安全及 「一國兩制」 ，保障香
港的繁榮穩定及港人的安全和福祉，

絕對是合情合法合理。
對於反對派區議員今日要召開跨

區會議討論港區國安法，工聯會東區
區議員郭偉强認為，港區國安法是全
國人大通過，毋須經過本地立法，如
果區議員要表達意見，應該直接找中
央，而反對派所謂的特別區議會會議
沒有法定權力，只是圍爐取暖的行為
。他又稱，反對派炒作政治，以政治
凌駕民生，所謂 「特別區議會會議」
正正是一面照妖鏡，讓市民可以清楚
看到反對派的真面目。

民建聯觀塘區議員顏汶羽指出，
對於17區區議會要聯合討論港區國安
法，他完全摸不着頭腦，而所謂討論
只是每個區議會討論15分鐘。由此可
見，特別區議會會議只是一場政治騷
。他直斥，區議會應該聚焦民生事項
，反對派區議員亦要認清區議會的職
能，不要濫用區議會的名字。區議會
向來都是理性務實，處理地區行政
的工作，但反對派當選之後，就利用
區議會進行政治表述，不利於民生
發展。

17區區議會的反對派區議員計劃今日舉行所謂跨區聯合會議
，竟要討論港區國安法。民政事務局昨日發表聲明表示，議題並
非地區層面事宜，不符區議會職能。民政事務處及秘書處職員不
會出席會議，亦不會就有關討論事項作出任何跟進。政府呼籲區
議員聚焦地區民生事項，務實地就地區事務向政府提供意見。建

制派區議員昨日亦發表聯合聲明表示，堅定支持全國
人大訂立港區國安法，拒絕參與今日舉行
的非法區議會會議。

百萬在港閩籍鄉親撐國安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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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聯辦就涉港國安立法徵集意見
【大公報訊】記者文軒報道：中聯辦昨

日表示，近日徵集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全國
政協委員對港區國安法的書面意見，截至6月
4日24時，已收到書面意見130餘份，中聯辦
將把所有書面意見完整地轉交全國人大常委
會有關部門。多名提交意見的代表委員均表
示，期盼港區國安法能盡快落實並有效懲治
相關違法者，達到 「快、準、狠」 的效果。

代表委員盼國安法早日落實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民建聯副主席陳勇

表示，近日不少市民都對黑暴重臨感到擔憂

，尤其是見到法院對多宗涉及黑暴的案件都
輕判，甚至形容擲汽油彈的少年是 「優秀嘅
細路」 ，擔心難以對暴徒產生阻嚇力，對港
區國安法早日落實翹首以盼。他說，自己在
意見書中反映市民的上述擔憂，希望中央盡
快立法，為黑暴陰霾下的香港市民帶來更多
安全感。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中旅國際投資
有限公司副主席盧瑞安以 「快、準、狠」 形
容其意見。他說， 「快」 指的是港區國安立
法愈快愈好，不要給亂港分子留出任何空檔
； 「準」 指的是精準打擊，擒賊先擒王，對

有代表性的亂港人物予以有效懲處； 「狠」
則是強調刑罰不能過輕，須具有阻嚇力。

本身是律師的全國政協委員簡松年說，
港區國安法為全國性法律，屬大陸法，具體
落實卻是由普通法下的法官審理，建議法例
須列明犯罪元素，例如何謂分裂、何謂顛覆
、何謂恐怖主義行為等，以及設定最低刑罰
，從而方便日後的執法及審理。他亦建議成
立港區國安法督導委員會，由屆時中央在港
設立的機構和律政司、保安局等共同組成，
定時對港區國安法的執行和執法進行檢討和
完善。

維護國家安全
大公報記者 龔學鳴

中西區區議員涉威嚇民政專員
【大公報訊】多名反對派中西區區

議員前日下午企圖舉行所謂 「政制及保
安事務委員會」 的會議，民政事務處不
提供支援，反對派區議員其後轉到走廊
開會。

政府表示，就多名中西區區議員前
日召開不符合《區議會條例》的會議，
並威嚇中西區民政事務專員及該區民政
事務處職員，對此表示遺憾。

中西區民政事務專員早前致函相關

議員，建議他們修訂有關委員會名稱及
職權範圍，以確保符合《區議會條例》
條文和延期舉行會議，惟多名中西區區
議員召開不符合條例的會議，並於中西
區民政事務處辦公範圍叫囂和作出威嚇
，令該處人員深感不安。

政府對相關區議員粗暴無理行徑保
留法律追究權利，並再次呼籲區議員聚
焦地區民生事項，以和平理性、相互尊
重態度，務實地就地區事務提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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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很多人談論國安法，有特首高
官、有人大政協、有法律專家、有政客
學者……當然也有反對派，總結來說，
說法是兩個極端。

反對立法的，一如既往使出恐嚇手
段，向香港人不斷販賣恐懼；支持立法
的，也一如既往地做國家的啦啦隊，把
法例演繹得很美好：放心，別怕，法例
不是對付你。

聽着聽着，我愈來愈覺得不對勁。
23年來，中央信守諾言，對香港

事務，從不多講一句、不多做一步。忍
氣吞聲的結局，換來反對派 「晒冷」 式
的作反，逼中央使出撒手鐧。於是《港
區國安法》就像屠龍刀和倚天劍，一拔
出來，是要震懾天下，唔使驚？無可能
，23年才亮一次劍，就是要你驚。

一條法律，只要你心裏有敬有畏，

才會自覺遵守。譬如說，醉駕。
醉駕是全世界都面對的問題，香港

比內地更早立法對付醉駕，但因為法例
寬鬆不夠狠，故今日內地的醉駕問題解
決得比我們徹底，原因，就是法例令所
有人都害怕。

香港的醉駕懲罰分三級，是根據酒
精含量釐定，首次定罪罰則由停牌六個
月至二年不等。現時醉駕最高刑罰只是

罰款二萬五、監禁三年，但實際量刑上
，只要不涉傷亡，其實很少判監的。然
而在內地，醉駕者一被抓獲，會立即被
判行政拘留15日，再扣證三至六個月
，罰款人民幣二千元。醉駕者怕的不是
罰錢，而是即時坐牢。

至於嗜酒民族日本在打擊醉駕的手
腕就更嚴厲，除了最高100萬日圓（約
7萬港元）罰款和5年監禁外，亦明文規
定第二次犯醉駕者必定判監，而醉駕者
駕駛車輛上的其他乘客、借出汽車的車
主、讓司機飲酒的店家，也怕一一被 「

連坐」 罰款。
因為嚴、因為怕，所以內地和日本

在打擊醉駕方面效果很好，沒有人再敢
存僥倖心。

一道新法，如果沒有阻嚇作用，那
立來幹嗎？香港人向來聞 「國安」 色變
，於是官員為了安撫市民，那句 「不用
怕」 講完一次又一次，已講過了火位。

「特區」 不是 「特殊」 的區域，也
不是 「特權」 的區域，所以訂立《港區
國安法》時不應再叫大家 「別怕」 。怕
，人人都要怕，那是對法律的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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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要你怕
妍之有理
屈穎妍


